大宗货物仓储合同

甲方（交易商）：

法定住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

职务：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传真：

账号：

乙方：

法定住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

职务：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传真：

账号：

丙方（交货仓库）：

法定住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

职务：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传真：

账号：

遵循平等、自愿、互利、互惠原则，经三方友好协商，签订本合同。

第一条　合同各方同意遵守执行大宗原料中心有关文件、通知的规定。

第二条　货物入库

1．甲方货物入库时须向乙方提出申请，并按乙方要求填写和提交货物入库申请审批表；

2．乙方审批同意后向丙方开具入库通知单，甲方应及时与丙方联系办理货物入库事宜；

3．丙方依次按照货物先到先入、先申请者先入、先卖货者先入的原则为甲方及其他交易商办理货物验收入库手续。丙方办理完货物入库手续后，向甲方开具乙方统一印制的存货凭证。丙方开具存货凭证时，对所有项目必须填列完整，并加盖在乙方处预留的印鉴；

4．丙方向甲方开具的存货凭证，甲方须提交乙方注册。

第三条　储存数量及品级

储存数量及品级为丙方向甲方开具的存货凭证中标明的数量及品级。

第四条　入库验收

1．数量验收：以件数及重量为准；

2．品级验收：根据甲方提供的有效品质证明书等所列示的等级与实物外包装进行核对（丙方不负责检验货物的质量）；

3．包装验收：按照的包装要求进行验收；

4．入库验收的结果应在丙方出具的存货凭证中注明。

第五条　保管要求

1．丙方应按国家相应物资仓储规定（标准）对甲方存货实施保管，以维护货物储存期间的质量安全；

2．同一仓储区间储存的商品性能互不抵触，养护措施和消防方法一致；

3．严禁将商品性能互相污染、损坏的货物与甲方的货物存放在同一仓储区间。

第六条　货物出库

1．凡本合同规定格式存货凭证所标明的货物，必须凭乙方签发的提货单提货。乙方签发的提货单，必须加盖乙方在丙方处预留的印鉴，丙方对印鉴严格核对无误后方可发货；

2．提货人应出具公司授权书和个人身份证，并在丙方出库登记簿上登记、签字。

第七条　计费项目、标准

1．仓租等费用由甲方按乙方最新公布的标准向丙方支付。费用支付时间为自年月日起至年月日止；

2．若甲方拖欠丙方仓储保管等费用的时间超过个月，丙方须与乙方商讨后，丙方方可处置与甲方拖欠费用相应等值货物，甲方自动放弃对该货物的追索权。

第八条　责任划分

1．甲方责任：

（1）甲方入库货物，在保管期限内应向保险公司投保，如甲方未投保而遇不可抗力因素造成的损失由甲方自行承担；

（2）货物出现异状时，甲方收到丙方书面通知后不及时处理，因此造成的损失由甲方自行承担；

（3）丙方凭本合同规定的手续发货，甲方不得以任何理由及方式进行阻挠，否则给甲、丙方造成的损失由甲方赔偿。

2．乙方责任：

（1）丙方按合同应收费用而甲方逾期未付，乙方有义务协助丙方向甲方追索；

（2）若甲方并未通过大宗原料中心批发市场卖出该批货物，而乙方擅自挪用，由此造成甲方损失，由乙方赔偿。

3．丙方责任：

（1）丙方违反本合同第四条规定，造成的损失，由丙方承担和赔偿；

（2）丙方违反本合同第五条规定，造成甲方的损失，由丙方赔偿；

（3）丙方违反本合同第六条规定，由丙方向乙方赔偿。

第九条　保管期限

甲方货物的保管期限，自甲方货物入库之日起，至乙方对该批货物开出提货单之日止。

第十条　本合同未尽事宜由三方协商补充。

第十一条　凡因本合同引起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任何争议，均提交哈尔滨仲裁委员会，按照该会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双方均有约束力。

第十二条 送达方式及送达地址条款 

合同签订人所填写的地址信息，将作为通知、信件、律师函、法院文书、仲裁文书等一切书面文件的送达地址。若该地址送达的相关文件无人签收或被拒绝签收,则文件退回之日视为送达之日。

双方确认的送达地址如下：

甲方地址：

邮政编码：                   收件人：

手机号码：                   电子邮箱：            微信号：

乙方地址：

邮政编码：                   收件人：

手机号码：                   电子邮箱：            微信号：

在不限制前款规定效力的前提下，本合同项下任何一方以预留之手机号码/微信号/电子邮件地址向另一方预留之手机号码/微信号/电子邮件地址以发送短信、彩信、微信、电子邮件等形式发送任何通知、信件、律师函、法院文书、仲裁文书之日即视为已送达。

任何一方于本合同项下预留之送达地址、接受通知之手机号码/微信号/电子邮件地址变更，应在变更后3日内书面通知对方，否则，相关文件通过上述地址/电话/电子邮箱/微信号送达后视为送达，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由被送达方承担。

第十三条　其他约定

本合同一式三份，甲乙丙三方各执一份。甲乙丙三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本合同为长期合同，相关的存货凭证和仓单为本合同组成部分。

甲方（交易商）：  
​

法定代表人（签章）：


委托代理人（签章）：


签订日期：年月日


乙方：

法定代表人（签章）：

委托代理人（签章）：

签订日期：年月日

丙方（交货仓库）：


法定代表人（签章）：


委托代理人（签章）：


签订日期：年月日


